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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12号）
浙江省市场营销协会：

你单位未按规定接受社会
团体2014年度检查的行为，违
反了《社会团体管理条例》第二
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

《社会团体管理条例》第三十条
第一款的规定，本机关对你单
位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因你
们去向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处罚
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
浙江省人民政府或者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政部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6个月内直接向杭州市西
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浙江省民政厅

2016年12月20日

浙江省民政厅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2016年第 11号）

浙江省轮胎营销行业协会：
你单位未按规定接受社会团

体2014年度、2015年度检查的行
为，违反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
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本机关拟对
你单位作出撤销的行政处罚。因
你们去向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行政处罚
告知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对本机关拟作
出的上述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
条、第三十二条规定，你单位有权
进行陈述和申辩。如果有陈述和
申辩意见的，你单位应在接到告
知书之日起三日内（节假日顺延）
向本机关提出书面申请，逾期视
为放弃。

特此公告。
浙江省民政厅

2016年12月20日

浙江省民政厅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公告
杭州中拓实业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2016）杭仲

（房）字第00305号申请人杭州腾邦建筑装饰有限公
司与被申请人杭州中拓实业有限公司关于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
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则
及仲裁员名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举
证期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
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 2017 年 3 月
21日下午14点30分在本委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本
案。（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68号浙租大楼3楼317
室，电话：0571－88383226）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16年12月20日

仲 裁 公 告

法院公告
2016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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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民终5196号
戚旭峰、楼倩：本院审理的上诉人郑红亚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民终
5196号民事判决书，结果为：一、维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
院（2015）杭滨商初字第1703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撤销该
判决第三项。二、楼倩对戚旭峰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浙杭商终字第2795号

曹叶梅：本院受理上诉人杭州钢铁厂工贸总公司与
被上诉人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力拓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马内利、曹叶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于2016年
10月28日审理终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你下
落不明，现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859号

俞素芳：本院对来成兴诉楼建荣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
民初8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催15号

本院于2016年7月1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汶上县双盛
木业加工厂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杭州联合银行长
河支行号码为4020005128551620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
金额为人民币11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6年5月4日，汇票
到期日为2016年11月4日，出票人为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
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新众鑫纸张有限公司，被背书人杭州
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汶上县双盛木业加工厂），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6年12月14日判
决：一、宣告申请人汶上县双盛木业加工厂持有的号码
4020005128551620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
告之日起，申请人汶上县双盛木业加工厂有权向支付人请
求支付。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催16号

本院于2016年8月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福建阿石创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杭州
银行钱江支行号码为3130005137502804的银行承兑汇
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81375元整，出票日期为2016年5
月16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1月16日，出票人为杭州
大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上海石创石英玻璃有
限公司，被背书人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东海
县远东石英制品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6年12月14日
判决：一、宣告申请人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的号码3130005137502804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
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254号

洪宇峰：本院对原告王超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原告王超与被告洪宇峰2014年10月19日签订
的《房屋租赁合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被告洪
宇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原告王超返还房屋租
金300000元，并赔偿损失（以300000元为基数，自2014
年10月20日起按照年利率4.75%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
偿日止）。案件受理费6156元，减半收取3078元，由被告
洪宇峰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614号

郑力嘉：本院对原告周雪庆与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8民初36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585号

北京千喜贝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
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被告北京千喜贝贝母婴
用品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7年4月12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582号

盐城琪贝玩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东原创动
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被告盐城琪贝玩具有限公司、杭
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10日下
午15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590号

东海县水晶网络发展有限公司责任公司、东海县
牛山镇百美阁水晶商行：本院受理原告广东原创动力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被告东海县水晶网络发展有限公
司责任公司、东海县牛山镇百美阁水晶商行、杭州阿里
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
年4月1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488号

章传高：本院受理原告欧阳宽爱诉被告章传高侵权责
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
4月11日下午14时4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730号

浙江天荣鑫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再腾
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天荣鑫担保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7年4月10日上午10时4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495号
北京快有家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华数传

媒网络有限公司诉被告北京快有家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广告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
年4月1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252号

李炯、吴昱婷：本院受理原告虞建成诉被告李炯、
吴昱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11日上午9
时2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460号

浙江特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中策电缆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庆和被告浙江特资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浙江中策电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12日下
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458号

浙江特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中策电缆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庆和被告浙江特资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浙江中策电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12日下
午14时2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073、3082、3085、3097、3101、
3105、3120、3133、3219、3226、3227号

吴烨、王玮、朱叶英、叶正勇、廖英杰、于雷、毛建军、李秋
真、郑建中、吴谷萍：本院对维仕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108民初3073、3082、3085、3097、3101、3105、
3120、3133、3219、3226、32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842号

杭州帕瑞克市场营销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前沿科技专修学校诉被告杭州帕瑞克市场营销
服务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单位三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5日
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二楼一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2240
号之一

杭州卡支通科技有限公
司、汤成潮、叶洪忠：原告浙江
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支行诉被告杭州天
澄日化有限公司、杭州卡支通
科技有限公司、汤成潮、叶洪
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

初1224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1181号之一

季海云:本院立案受理原告钟敏诉被告季海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10民初1118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1979号之一

季海云: 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李飘飘诉被告季海云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110民初11979号民事裁定书及诉讼费用负
担通知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李飘飘撤回起诉。本案
案件受理费1256元，减半收取628元，由原告李飘飘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0302号

庞耀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金民管业有限公司诉被告
庞耀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1030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4464号

沈华铁、包叔娟: 本院立案受理原告苏为斌诉被告
沈华铁、包叔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本案诉讼材料。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定于2017年3月10日上午09时00分在杭州市余杭区
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166号

杭州鑫旺水产有限公司、周仁迪、冉双凤、浙江多利沅
农产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多利沅农产品市场开发有
限公司、周炎、杭州宝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原
告浙江中睿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鑫旺水产有限公司、
周仁迪、冉双凤、浙江多利沅农产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
江多利沅农产品市场开发有限公司、杭州凤皇雅岸大酒店
有限公司、周炎、杭州宝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
初字第216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296号

周小清：原告余苏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27民初
2296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206条、第20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
第14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周小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
余苏军借款2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4年8月28日起至
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7.4%支付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9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1149元，由被告周小清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汾口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
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295号

周小清：原告余苏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27民初
2295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206条、第20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
第14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周小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
告余苏军借款1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4年9月11日
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7.4%计算的利息；

二、被告周小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
告余苏军为实现本案债权支付的代理费4000元；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57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3807元，由被告周小清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汾口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
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277号

江艺、何育香：原告李高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27民初3277
号民事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05条、第206条、
第20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14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江艺、何育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返还原告李高峰借款本金5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7
月22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5.6%支付的利息。

二、被告江艺、何育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支付原告李高峰为实现债权产生的诉讼代理费3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96
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江艺、何育香负担。限你们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淳安县人民法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
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538号

汪国军、张信妹：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淳安支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27民初3538号民事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05条、第206条、第
20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12条、第18条、第2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汪国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

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淳安支行信用卡
透支本金98474.4元及该款截至2016年8月10日的利息
9198.28元。

二、被告汪国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淳安支行信用卡透支
本金98474.4元自2016年8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每日
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

三、被告张信妹、汪亚军、方娟英对上述第一、二项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94
元，减半收取2347元，由被告汪国军负担，被告张信妹、

汪亚国、方娟英连带负担。
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淳

安县人民法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
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166号

杭州广典石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邓贵诉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5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福彩3D 第2016346期

浙江销售2687930元，返奖额769372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2月18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3957972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7516元

浙江中奖注数

501

0

1392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0 2 9

福彩15选5
第2016346期 投注总额：842444元

奖池累计285.27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6年12月18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118

10793

奖金

0元

2144元/注

10元/注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05 06 07 10 15

福彩双色球
第2016148期
全国销量:381634232元 浙江销量：30446256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3注二等奖（宁波2注，嘉兴1注）。奖池
累计10.6089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6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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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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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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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10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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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87注

1423151注

9753421注

奖金

7088635元/注

165240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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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永康市易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永康市易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浙商金2建行包债
字-201605-1、日期2016年11月18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
将其对债务人本金97,789,033.01元及孽息（抵押物为位于淳安千岛湖的个
人房产）（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
偿）依法转让给永康市易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永康市易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

永康市易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永康市易隆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履行抵押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9-89172851

永康市易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8757668093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永康市易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0日
金额：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
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
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
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 2016 年 12 月 2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
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

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天行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浙江富源工贸有限公司；浙江鸿耀高新铜材有限公司；浙江诺普工贸有限公司；应勇
志；应玉双

抵押物或质押物

淳房权证千岛湖镇字第227857、
227856；淳安国用2013第005236号

债务情况

合同编号

67722712302001500163

677227123020500167

67722712302001500182

本金

97,789,033.01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为准）


